
畢業證書畢業證書((資格證明文件資格證明文件))樣態樣態畢業證書畢業證書((資格證明文件資格證明文件))樣態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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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27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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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國民中小
學之國中

29

學之國中
畢業者，
如證書上
無國中畢
業資訊，
需附其他
佐證資料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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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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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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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警校警專警校警專
班班//警員警員班班//警員警員
班班畢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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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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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型態資格文件其他型態資格文件

文件需有學校或教育單位之關防

有明確畢業或授予學位之內容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38



 學歷：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
修學力鑑定考試

 科系：車輛工程科

 學位：專科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自學進修自學進修

 學歷：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
修學力鑑定考試

 科系：機械工程科

 學位：專科

40



外國學歷外國學歷

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 大學辦理學歷採認需先依本辦法第4條第1款確認該學歷之學
校是否名列參考名冊（可參考教育部部網站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8380E03
A0E16960&sms=D2E10027BB4EC183）或是否為當地學校權責機

教育部國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際及兩岸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8380E03
A0E16960&sms=D2E10027BB4EC183）或是否為當地學校權責機
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再依同條第2款判斷
該學歷之修業期限與修習課程等情形是否與我國同級同類相
當，且無第10條所列不予認定情形綜合判斷後，始得採認。

 國外畢業證書(確認是否有給予學位或畢業)、駐外單位公證、
國內翻譯公證

際及兩岸際及兩岸
教育司：教育司：

外國大學外國大學
校院參考校院參考
名冊專區名冊專區

42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教育部國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際及兩岸

第第44條條
國外學歷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始得採認：國外學歷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始得採認：
一、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學校一、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學校
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
二、修業期限、修習課程，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二、修業期限、修習課程，應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第第55條條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際及兩岸際及兩岸
教育司：教育司：

外國大學外國大學
校院參考校院參考
名冊專區名冊專區

第第55條條
申請人申請國外學歷採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送各校辦理：申請人申請國外學歷採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送各校辦理：
一、一、國外學歷證件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二、包括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但申請人係二、包括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但申請人係
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
三、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三、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一款文件，受理學校得逕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函請我國前項第一款文件，受理學校得逕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函請我國駐外館處協助查駐外館處協助查
證證，或請申請人辦理驗證。，或請申請人辦理驗證。
第六條第八項及第九項之申請人，得以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第六條第八項及第九項之申請人，得以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專業
評鑑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代替第一項第二款資料。評鑑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代替第一項第二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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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歷外國學歷

 戶籍謄本未附  異體字未附  證書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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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授予學位」或「畢業」明確「授予學位」或「畢業」
•• 駐外單位證明文件駐外單位證明文件
•• 翻譯公證翻譯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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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授予學位」或「畢業」無「授予學位」或「畢業」 47



大陸學歷大陸學歷

 大陸地區畢業證書：(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102.4.30：§6學歷採認文件)

 國民中學國民中學：畢業證書、當地教育局採認公文

 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證書、當地公證文件、海基會公證文件、當地教育局採認公文

 大學以上：畢業證書、當地公證文件、海基會公證文件、教育部採認公文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 請確認上開資料是否具明確資訊

48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第第44條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應檢具下列文件：符合前條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學歷採認，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歷：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書；必要時，另應檢附歷年成績證明。：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書；必要時，另應檢附歷年成績證明。
二、二、高級中等學校學歷高級中等學校學歷：：
（一）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書及公證書影本；必要時，另應檢附（一）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畢業證（明）書或肄業證（明）書及公證書影本；必要時，另應檢附
歷年成績證明。歷年成績證明。
（二）前目公證書經（二）前目公證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件影本。件影本。
三、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三、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
第第66條條
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持大陸地區一、持大陸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各類學校中等以下各級各類學校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除第二款以外，由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除第二款以外，由直轄市、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採認。辦理採認。
二、持大陸地區二、持大陸地區中等學校學歷、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歷中等學校學歷、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歷擬就讀學士學位，或持大陸地區中等學校學歷擬擬就讀學士學位，或持大陸地區中等學校學歷擬
就讀二專副學士學位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就讀二專副學士學位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證及認定送本部辦理查證及認定。。
三、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碩士、博士學位，或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校院依法於境外開設之專班就讀之大陸三、申請來臺灣地區就讀碩士、博士學位，或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校院依法於境外開設之專班就讀之大陸
地區人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證及認定。地區人民，由就讀學校辦理查驗後，送本部辦理查證及認定。
四、持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除前款以外，由本部辦理採認四、持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陸地區人民，除前款以外，由本部辦理採認 49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50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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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資格文件非資格文件

 非教育部立案學校
 函授學校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 函授學校
 研究機構
 結業/肄業證書(×)
 學分班/學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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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基督書院、基督書院、
基督學院、基督學院、

53

基督學院、基督學院、
聖經學院、聖經學院、
佛學院，佛學院，
請確認是請確認是
否有經教否有經教
育部立案育部立案



教育部大教育部大
專校院一專校院一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專校院一專校院一
覽表：覽表：

https://https://
ulist.moulist.mo
e.gov.twe.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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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資格文件範例特殊資格文件範例

 戶籍謄本未附  異體字未附  證書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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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資格文件範例特殊資格文件範例
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 戶籍謄本未附  異體字未附  證書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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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畢業
證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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